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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招生名額 2 

新住民外加名額 1 

篩 

選 

條 

件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學術能力：曾參加與社會領域、公共議題相關競賽活動，如小論文或專題製作，獲

得良好成績且能提供證明文件。 

2. 口語表達：曾參加各類語文競賽，如國語/閩南語/客語/英語等朗讀、演講、辯論比

賽等，並獲得良好成績。 

3. 社團參與：曾參加人文社會類社團，如模擬聯合國社、辯論社、各國文化研究社等，

整體表現優異並具佐證資料或作品。 

4. 國際交流：參與國際文化交流各類活動，如國際教育旅行、海外遊學、短期海外交

流、國際志工服務等，表現優良且能提出心得反思或影音作品(請提供網址連結)。  

5. 成績表現：高中期間在語文領域(國文、英文)、社會領域(公民、歷史、地理)或與人

文社會相關之多元選修課程成績表現優異且能提供證明文件。 

6. 語文資賦：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其他同等級之英語測驗或其他外語相關檢定

表現優良並持有證明者。 

7. 志工服務：積極投入公共事務、服務社會相關活動，展現高度關懷人群與社會，之

有利審查相關資料、表現和證明文件。  

8. 其他特殊表現：如總統教育獎、班級模範生、擔任班級或社團幹部、接待外籍同學、

社會服務時數證明等，且具備佐證資料者。 

9. 不同教育資歷：包含境外臺生、新住民及其子女、經濟不利學生、實驗教育學生、

持境外學歷報考且同時持國外具公信力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 

(競賽項目與報考學系具關聯性為主，並無指特定競賽，且可提供高中階段歷年資料。

如考生因競賽停辦，仍可提供歷年參與競賽資料、擬競賽之作品或相關作品、資料。

篩選條件，得參採競賽結果，而非報名或參加。不以競賽獲獎作為單一標準，比賽之

作品或表現，及事前準備過程、賽後心得經驗，考生可提供相關資料、事證，納入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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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招生名額 2 

新住民外加名額 1 

指
定
繳
交
資
料 

一、報名表。 

二、各類報考資格考生應繳學歷證件資料(或國外具公信力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自學

成績證明）。  

1. 學歷證明/成績證明：學歷證明(如學生證、畢業證書、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身

分證明、境外學歷或其他同等學力證明影本等）。考生如無法提出高中(職）在學成

績證明者，得以其他成績證明取代，並於該成績證明內敘明理由。 

2. 身分證明： 

(1) 新住民：請檢附新住民子女學生及父、母之戶籍謄本(須載明父或母之國籍）； 

(2) 經濟弱勢身份：請檢附戶籍地所在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中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 

三、自傳及符合篩選條件之說明(限 500-1,000 字內）。 

四、高中歷年成績單。 

五、符合篩選條件之審查資料。 

六、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活動研習證書、競賽證明、社團證明…等相關有利資料）。 

甄試項

目及佔

分比例 

甄試項目 甄試項目(二) 佔分比例 同分參酌順序 

一 面試 50% 1   

二 書面審查 50% 2  

甄試 

方式 

1.所有符合報考資格之考生均須參加面試。 

2.優先錄取不同教育資歷學生 1 名(具備新住民或新住民子女身分、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資格、特殊境遇家庭子女身分)。 

學系 

特色 

1.  三大課程模組--國際政經與貿易、公共事務與管理、企業實務與公關，得依照興趣

選擇。 

2.本系培育「熟悉國際與公共事務且兼具企業工作所需之實務應用能力的專業人才｣，

是國內唯一開設國際事務和企業實務的跨領域課程學系，希望招收關心國際事務與

公共議題以及對不同文化接受度高，期待成為跨領域專才的學生。 

3.與歐美日韓多所大學為海外姊妹校，專人輔導強化外語能力，每年有超過 25 位學生

領取高額獎補助金到歐美日韓進行海外學習、企業實習及大學交換，拓展國際視

野。 

4.開設國家考試通論型考科之公共事務與管理學程，近三年均有應屆畢業或在學學子

考上司法特考、一般警察特考等等類科，歡迎有志加入政府公職行列者踴躍報考。 

5.畢業生升學者多考上國內頂大或中字輩大學研究所，就業出路則包括政府公務員、

國貿/人資/企劃行銷/金融保險/台商駐外廠務（東南亞起薪 1.6 倍）等工作。 

聯絡 

資訊 
電話 05-2721001#2351 鄧小姐 網址 https://iab3.nhu.edu.tw/ 

 

 

  


